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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學生註冊繳費後申請退選暨退費作業要點 
 

89.02.29 本校 8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5.17 本校 90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4.25 本校 91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2.26 本校 92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2 本校 9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0.18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0.19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1.03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4.17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0.03 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9.25 本校11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辦理學生註冊繳費後申請退選暨退費作業，特訂定本要點，本校附設專科部學生

適用之。 

二、學生於註冊繳費後，可因個人需要申請退選。如係下列各項因素申請退選全部科目者，

可辦理退費；其他退選者，則不得要求退費。 

（一）空大全修生、選修生及空專生因不可抗力因素申請退選。 

（二）空大全修生、空專生申請退學；空大選修生申請註銷學號。 

（三）空大選修生考取他校。 

退選者如符合退費資格，應於退選同時提出退費申請，否則視為放棄退費。 

合於規定申請者，經本校核定後，該學期註冊所繳各項費用依第六點規定核退。 
 

三、第二點所稱不可抗力因素，須為註冊繳費後所突發之下列事實且持有證明者： 

（一）因服務機關需要，奉派出國須時兩個月以上；或期間適逢本校辦理考試及補考者。 

（二）因傷、病並經醫院證明，須休養一個月以上者。 

（三）受徵召入伍服役者。 

（四）本人之父母、子女、配偶或配偶之父母因傷、病經醫院證明須休養二個月以上或死

亡者。 

（五）自有住宅遭水災、火災、風災、地震災情嚴重者。 

（六）懷孕且有出血或流產之徵兆並經醫院證明須休養者。 

（七）因早產或特殊狀況須提前引產，其產假一個月期間適逢本校辦理考試者。 

（八）因服務機關需要，奉派參加在職訓練須時二個月以上者。 

（九）因服務機關調動職務，致假日無法休假超過二個月以上，無法參加面授及考試者。 

（十）死亡者。 

本點所稱醫院證明，限公立醫院或經衛生署評鑑合格之私立醫院所出具之證明書。服務

機關所出具之證明書應載明學生姓名、事由及期間並蓋有服務機關及負責人之戳章。各

類證明書除簽發單位備有制式格式外，一律以 A4 規格為準；所書文字如非中文，另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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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文翻譯本。 
 

四、學生申請退選可為部分科目或全部科目，惟因第二點規定合併辦理退費者，僅限退選全

部科目。 

五、空大及空專當學期新生如申請退選全部科目，則其學籍(學號)資料將註銷，日後如欲復

學，則須重新參加本校之公開招生。 

六、符合退費資格者，其退費標準依辦理日期核定： 

（一）該學期註冊繳費截止日（包括當日）前辦理者，退還所繳費用全額。 

（二）該學期註冊繳費截止日之次日起至課程開播日之前一日辦理者，退還雜費三分之

二、學分費及其餘各費全部。 

（三）課程開播日（包括當日）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辦理者，退還所繳費用三分之二。 

（四）課程開播日（包括當日）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辦理者，退還

所繳費用三分之一。 

（五）課程開播日（包括當日）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辦理者，所繳各項費用均不予退還。 

（六）自114學年度起，已選課繳費轉報名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程班制，得退還所繳費用 

全額。 

暑期比照學期規定辦理；學期之日數計算由當學期課程開播日算至期末考試結束日止。註

冊繳費截止日係以該學期註冊選課注意事項公告截止日期為準。 

本點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其餘各費，係指學分費、雜費以外之各項費用。 
 

七、辦理退選者，應於期末考前四週攜帶個人身分證明文件、選課卡，填具退選申請書逕向

所屬學習指導中心辦理。 

辦理退選合併退費者，應於第六點所定期限內攜帶個人身分證明文件並檢具下列各項資

料逕向所屬學習指導中心辦理： 

（一）因退學(註銷學號)而辦理退費時，應填具退學(註銷學號)申請書、退費申報表，繳

回繳費收據；空大全修生及空專生並應繳回學生證，另附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之

信封乙只。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而辦理退費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填具退費申報表並繳回繳費

收據，另附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之信封乙只。 

學生證或繳費收據遺失者，得以切結書替代辦理。 

辦理退選合併退費者，須負擔代辦費新臺幣壹佰元。 

八、本校退費款項一律採匯款方式辦理，學生於提出退費申請時，請一併提供本人帳戶資料

以利匯款作業。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